
                                                                          关于哈尔滨市鸿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3.31”一般高处坠落受伤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11月6日，绥化市应急管理局转交我局核查一起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微信小程序举报平台，举报2023年3月31日，肇东文化旅游康养城A-4-11地块9号楼工人受伤一事经调查该举报内容属实，该工人是哈尔滨市鸿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员工，并签订了劳动合同，伤者在22层浇筑混凝土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受伤一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黑龙江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肇东市应急管理局报请肇东市政府批准，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市总工会等部门派员参加、并邀请纪委监委参加，成立事故联合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展开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坚持尽职照单免责、失职照单问责和“四不放过”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询问，查阅资料，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划分了相关的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事故发生单位的处理建议,并对事故发生单位提出了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现将事故调查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1、 事故单位概况
（1） 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哈尔滨市鸿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金：伍佰万圆整，成立日期：2019年7月16日，法定代表人：陈**，经营场所：哈尔滨市道里区康安小区19栋2单元1层2号；经营范围：建筑劳务施工分包(不含劳务派遣);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模板脚手架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工程;铁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通信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地基基础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河湖整治工程;环保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起重设备安装;保洁服务;清冰雪服务;销售:建筑材料。(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2MA1BNPPF44。
企业简介：哈尔滨市鸿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9年7月16日，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所属地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资质类型:建筑业企业资质。资质名称:劳务资质不分等级。国标行业:其他未列明建筑业(E509)。
（二）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1、 总包单位，黑龙江省一恒建设有限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壹亿圆整，成立日期：2022年8月5日，法定代表人：杜**，经营场所：绥化市北林区康庄街道科研路铂金时代11号楼；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河道采砂，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1202MABWHT673J。
企业简介:黑龙江省一恒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恒建设”)成立于2022年8月,是黑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建投集团”)和绥化鑫源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由省建投集团控股的国有专业化建筑施工企业，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一恒建设具有工程前期策划、建筑设计、施工总承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材料采购与销售、设备租赁与安装、技术咨询服务、管理服务等建筑业全产业链综合服务能力，年施工生产能力50亿元。黑龙江省国资委、省建投集团赋予一恒建设专注妥善化解黑龙江省房地产项目逾期交付风险的市场主体功能定位。一恒建设坚守“知行合一、恒心为民”企业核心价值观，担当“保交楼、保稳定、保民生，为民生工程补短板”使命责任，致力于打造国内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专业化现代化国有企业。
2、 施工单位，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资金：壹拾柒亿伍仟柒佰柒拾万肆仟贰佰圆整，成立日期：1989年03月17日，法定代表人：孙**，经营场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动源街23号; 经营范围: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按资质证书核定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架线工程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承包与其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按资质证书核定的经营范实力、规、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供热服务;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贸易代理;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维修、维护;游泳设施安装，污水处理技术服务:污水处理:自来水生产、供应;金属结构制造。(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0126960816X。
企业简介：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龙安集团)前身为“东北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东三公司”建制撤消后，经过一系列变革，于1962年成立了“黑龙江省建设厅安装工程公司”，经历几次更名后，一九七二年确立名称为“黑龙江省安装工程公司”。2015年底，企业改制重组，成立“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龙安集团为国内省级大型国有综合性建筑安装企业，自1962 年至今，长期致力于各类国家及民生保障工程与工业工程建设，经受住了建国之初的艰苦岁月与改革开放后的大浪淘沙，始终坚持以国有企业形式屹立于龙江大地。龙安集团隶属于黑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有职工1899人，管理人员有1389人，操作工人有510人，拥有各级专业技术人员779人，其中: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9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221人，中级专业技术人员243人，初级专业技术人员306人;拥有一级建造师223人，二级建造师329人，拥有专业施工员670人，质检员280人，安全员476人，材料员69人等。中级以上技术工人510人，其中:高级技师54人、工人技师153人，施工专业配备了 17个工种，储备了完备的多元化综合性人力资源。公司具有国家建设部颁发的: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石油化工工程施、承包壹级;
3、相关单位：肇东市建安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金：壹亿圆整，成立日期：2022年7月5日，法定代表人：史**，经营场所：绥化市肇东市东发新城小区6号楼1单位402室；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法律咨询(不含依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房屋拆迁服务。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1282MABT153NXL。
企业简介：肇东市建安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是肇东市市政府为解决恒大“保交楼”问题而设置的管理监察机构(前身为政府驻东发乡恒大办)。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2023年3月31日15时左右，哈尔滨市鸿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5名工人在肇东文化旅游康养城A-4-11工地9号楼22层楼顶浇筑混凝土时，因工地突然停电，致使塔吊断电后不受控制，塔吊吊着的料斗碰到许**身上，导致许**跌落至17层悬挑层硬防护上受伤，受伤后许**被工人抬到了一楼，工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大约过了10分钟左右120救护车没有来，安全员韩**组织工人开车把伤者许**送往哈尔滨医大四院治疗，后转院至哈尔滨医大一院救治，目前转院到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继续接受康复治疗。
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一人重伤，伤者许**，男，汉族，47岁，文化程度：小学，出生日期：1975年7月20日，身份证号：2323****7507207233，住址：黑龙江省海伦市永和乡永和村**组**号，系哈尔滨市鸿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临时雇用的工人。经哈尔滨医大一医院诊断:（1）闭合性胸外伤;（2）肋骨骨折左侧第3、11、12肋;（3）肋骨骨折右侧第10肋条多发骨折;（4）左侧肩胛骨多发骨折;（5）右侧股骨干骨折下段;（6）左侧胫腓骨近端骨折;（7）颈椎棘突骨折（颈3、4、6）;（8）胸椎压缩性骨折（胸11）;（9）肺挫裂伤截瘫。根据《事故伤害损伤工作日标准》(GB/T15499-1995)的标准受伤超过105个工作日，属于重伤。      
(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为人民币78万元，主要是许**住院治疗期间的费用。截止目前，涉事各方未达成善后赔偿协议。
4、 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1、 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因工地突然停电，塔吊断电后不受控制，塔吊吊的料斗碰到了工人许**身上，许**在施工过程中因22层悬挑梁没有安全带悬挂点而未系安全带，致使许**坠落至17层悬挑层硬防护上，造成事故的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受伤，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2、 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1）哈尔滨市鸿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未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2）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施工过程中未进行严格的现场管理。
3、事故性质：经事故调查组调查核实后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类型：高处坠落；事故发生单位：哈尔滨市鸿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1、姜*，哈尔滨市鸿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驻肇东文化旅游康养城A-4-11地块现场负责人，安全管理责任未落实，对该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哈尔滨市鸿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按公司内部规定给予严肃处理，并把处理结果报肇东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2、王**，哈尔滨市鸿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驻肇东文化旅游康养城A-4-11地块现场安全员，未监督从业人员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对该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哈尔滨市鸿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按公司内部规定给予严肃处理，并把处理结果报肇东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3、韩**，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驻肇东文化旅游康养城A-4-11地块安全员，未及时发现高处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带，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按公司内部规定给予严肃处理，并把处理结果报肇东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4、薛**，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驻肇东文化旅游康养城A-4-11地块项目经理，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施工过程中未进行严格的现场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按公司内部规定给予严肃处理，并把处理结果报肇东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bookmark: _GoBack]5、罗*，肇东市建安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驻肇东文化旅游康养城项目部续建工程A-4-11地块工程师，在明知施工人员受伤情况下未向单位领导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存在瞒报行为，建议肇东市建安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按公司内部规定给予严肃处理，并把处理结果报肇东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6、（1）哈尔滨市鸿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未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对事故的发生负管理责任。依据《黑龙江省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1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裁量基准》第三十九条违法行为1条1款，《安全生产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2015〕第13号第十四条；《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复函》（安监总厅政法函〔2014〕136号）事故发生单位对造成3人以下重伤，3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一般不对事故发生单位给予行政处罚，建议在本起事故中不对哈尔滨市鸿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进行罚款处罚。但哈尔滨市鸿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上述违法行为，由肇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2）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施工过程中未进行严格的现场管理，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由肇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1.加强公司安全管理，告知作业人员施工现场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及防范措施。
2.加强对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安全防范意识，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知识，保证作业人员的安全。
3.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施工单位要为从业人员配发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定期检测。施工前应检查作业工人的劳动防护用品使用情况，对没有使用安全防护用品或使用不当的应立即予以纠正。
4、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规定：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单位，在接到伤人、亡人事故后第一时间上报市政府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事故联合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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